 巴州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调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州殡葬服务收费和价格管理，维护群众和殡葬服务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殡葬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9号）有关规定，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权限为地、州、市人民政府。依据我州殡仪延伸服务成本监审结论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及服务成本变化情况，制定本调价方案。

一、定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7号令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8号令
4.《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第824号令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5〕64号）文件

6.《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2〕673号）

7.《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108号）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2023年版）》

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9号）

二、定价范围

本次制定的延伸服务包括遗体防腐、遗体整容、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3项。
定价原则

公益优先。坚持殡葬服务的公益性定位，殡仪延伸服务标准按照非营利性原则核定，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

成本补偿。以成本监审结果为基础，扣除政府补贴、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成本为依据，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核定基准价和浮动幅度。

公开透明。调价方案依法向社会公开，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成本监审结论

2025年9月30日我州完成3家殡仪机构殡仪延伸服务成本监审工作，结论如下：

库尔勒市殡仪馆2022-2024年度遗体整容（含洁身、更衣）平均成本为114.44元/具；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大礼厅（客容400人以上、豪华）平均成本为1,208.85元/场次，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空调、水晶棺、围棺简易花饰、花架、像架、哀乐、桌椅等布置物品。按客容测算中礼厅（客容100-300人、豪华）成本为453.31元/场次，小礼厅（客容100人以下、豪华）成本为151.11元/场次；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平均成本为119.52元/间·天，含厅内茶几、电视、空调、水晶棺、供桌、沙发等固定布置物品。
焉耆县永安宫殡仪馆有限责任公司2022-2024年度遗体防腐和遗体整容没有此项业务费用即无成本；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平均成本为958.22元/场次；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平均成本为155.91元/天。
博湖县青松殡葬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2024年度遗体防腐和遗体整容没有此项业务费用即无成本；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平均成本为1,215.75元/场次；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平均成本为182.92元/天。
经核定财政补贴情况，以库尔勒市殡仪馆成本为测算基础，扣除相应财政资金保障范围，最终核定遗体整容成本为98.54元/具，告别厅单位成本大厅600.21元/场次，守灵间单位成本76.83元/间•天。

五、拟定殡仪延伸服务收费标准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26〕108号）文件要求，制定殡仪延伸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基准收费标准在成本监审或调查的基础上，以扣除政府补助、社会无偿捐赠等后的成本为依据，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制定，浮动幅度应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机构性质、服务类型、机构成本差异等因素；具体收费标准由殡仪服务机构按照非营利性原则，综合考虑当地居民收入和承受能力，在基准收费标准以及浮动幅度范围内合理确定。本次调价收费标准为基准价+浮动幅度20%确定，上浮幅度不得超过20%，下浮不限。

遗体防腐收费标准。采用化学药剂防腐，常温条件下遗体3天以内不腐烂，基准价510元/具（含防腐袋），3天以上防腐，结合家属特殊要求，双方协商确定。本收费事项仅收取材料费，原则上不予浮动。
遗体整容收费标准。对正常死亡遗体容貌进行普通修饰和美化，含面部清洗、遗体更衣、包括理发、剃须、化妆等，基准价100元/具。非正常死亡、特殊遗体、上门服务及家属特殊要求双方协商收费。
告别厅设施设备租用标准。需提供哀悼、祭奠、追思逝者的礼厅(含礼厅内电子显示屏、空调、尸棺、围棺简易花饰、花架、像架、哀乐、固定花圈、桌椅等布置物品，不含休息厅)。大礼厅（300平米以上）基准价600元/场次；中礼厅（100-300平米）基准价300元/场次；小礼厅（100平米以下）基准价150元/场次，设施不全的下浮执行。
守灵间设施设备租用标准。提供守灵的礼厅(含礼厅内固定布置物品，不含休息厅)基准价80元/间•天。不足（含）12小时按半天计算，超过12小时不足24小时按全天计算。与遗体存放不得重复收费。

   以上服务内容由行业主管部门（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六、相关措施及部门职责
民政部门要健全殡葬管理体制机制，严格规范服务标准、推动构建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加强殡葬行业监管。督促服务经营单位规范和公开殡葬服务流程、收费项目和标准，落实价格承诺和公示制度，实行清单外无收费项目，遏制殡葬市场乱收费现象。对符合殡葬救助条件的特殊困难群众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发展改革部门在权限范围内做好殡葬服务定价工作，会同民政部门、财政部门指导殡仪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成本核算等制度。做好收费政策的宣传解读，对收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监测，并适时进行后评估。

财政部门要合理核拨殡葬事业运营管理经费和殡葬事业发展经费。

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查处殡葬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及滥用行政权力、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

七、拟定收费标准执行时间
自本方案印发日起执行，此前文件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各县市参照基准价试行1年，按照非营利性补偿合理成本原则，殡仪服务机构可申请上浮，经州民政局、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审核通过后执行。如遇国家、自治区政策调整，以最新文件为准。



